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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試暨考場注意事項：

一、鑑定試場位置圖及試場分配表110.07.29公告於本校

校網。

二、開放看考場的時間為：8/7(六)當日8：10-8：30，其

餘時間不開放，8：30進行清場，

請考生配合先回休息區或在非考場的走廊等候。

三、請參加考試學生當天可攜帶有照證件，若需補發鑑定

證，可以較快完成手續。



貳、考試暨考場注意事項：

四、試務中心位置：四樓會議室；考生服務台：一樓

川堂；鑑定證補發:三樓教務處

五、請提醒考生考前有充足的睡眠並保持最佳健康狀態

，若有傳染疾病或重要特殊狀況務必儘早告知承辦

學校處理。

六、各校協助休息區之整潔維護(垃圾桶及資源回收

桶置於各樓層角落，教室垃圾桶不開放使用) ，共

同維護考場及休息區環境整潔。

七、將發給各校1至數個垃圾袋放廚餘，請於用餐後將

廚餘統一攜至指定地點。



參、當日交通注意事項：

一、校內停車

（一）汽車：僅開放教育局長官、試務人員、心評人員及各校
帶隊教師停放(依公文發放，建議共乘)，入場時請出示停車證
(以公文交換)，並遵守本校同仁指引停放。

（二）機車、腳踏車：請遵守本校同仁指引停放。

二、校外停車：家長汽車可停放學校附近停車場或路邊停車格。

三、大眾交通工具(請鼓勵考生及家長搭乘捷運至本校)

自捷運左營高鐵站1號出口出站，直走高鐵路，步行至高鐵、
重信路口，沿重信路步行約10分鐘抵達。



肆、當日考生注意事項：
 一、 測驗當日應攜帶鑑定證。(鑑定證遺失者請於測驗前向報考學校申請補發)。

 二、 入場後應依編號入座，並將鑑定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三、 遲到10分鐘以上者，不得入場應試。

 四、 測驗時間之起訖均以鐘聲為準，測驗前敲預備鐘，考生入場。

 五、 考生需自備2B鉛筆、橡皮擦、透明無字墊板，如因書寫塗改無法辨認答案者，

 不予計分。

 六、 電子儀器用品，不得攜帶入場(手錶除外)。

 七、 請考生自行攜帶手錶(不得具有資訊傳輸、感應、拍攝或記錄功能，且考試期間

 不得發出聲響)，以利作答。

 八、 學生違反鑑定相關規定時，例如將汙損試卷、將試題及答案卡(卷)攜出試場、

 抄錄測驗內容、手機發出鈴響、干擾其他考生等，由試務承辦單位提請本市

 鑑輔會審議後，該鑑定科目依情節輕重酌予扣分。

 九、 應試學生依時繳卷，並俟主試人員收卷登記後始得出場。

 十、 考生8/7（六）當日若不慎遺失鑑定證，於測驗前應請該校教師陪同至三樓教

 務處，填寫鑑定證補發申請表辦理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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